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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與 
機密檔案管理實務 

 1 

涂曉晴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案徵集組副組長 

聯絡電話：8995-3601 

檔案銷毀 

2 

檔案清理與檔案銷毀 

檔案清理與鑑定之意義與目的 

檔案清理與鑑定關係 

檔案清理 

銷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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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作業流程示意圖 
檔案產生: 
 - 點收 

檔案分編: 
  -立案 
  -編目 

檔案整理: 
-複製儲存 

             檔案保管與應用:                 
  -入庫管理理  -保存修護 

  -庫房安全管理  
 -檢調    -應用 

檔案清理:  

-清查  -銷毀  -移轉 

檔案 

管理局 

移 轉 

目錄查詢 

永久保存 

結案 

歸檔 

定期保存 

銷 毀 

3 

4 
4 

檔案清理與檔案銷毀 
清理 

 

 

 

 

銷毀 

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將逾保存年限

或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

辦理銷毀或移轉，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檔案法第7條及施行細則第6條> 

 

指對屆滿保存年限，且不具保存價值之

檔案，經依法定程序核准後，選擇焚化、

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等適當方式，將檔

案內容完全消除或毀滅之作業程序。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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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理與鑑定之意義與目的 
 意義 

 
 
 
 
 
 
 
 
 
 
 
 
 

 目的 

清理： 

－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將逾保存年限或已
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理銷毀
或移轉，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鑑定：真”偽”、 價值 

 －判定檔案保存年限過程中，評估檔案價值之 
 步驟 

 
清理： 
     －促進檔案開放利用，提升檔案管理效益 
鑑定： 
     －作為決定檔案保存年限及提供檔案銷毀、 
                 典藏、移轉等清理決策參考之過程 5 

-“去蕪存菁“ 

檔案清理與鑑定關係 
•各機關檔案管理單位至少每年應辦理檔案清理一次 

•檔案鑑定為清理作業過程之重要手段與方法 

•檔案鑑定結果可供檔案銷毀、移轉等清理之決策參考 
 

 

6 

Q1：是不是辦理檔案銷毀都要辦理檔案鑑定呢? 

檔案鑑定時機 
• 因修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認有必要者 
• 辦理檔案銷毀、移轉或應用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者 
• 檔案因年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年限者 
•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毀損者 
• 機關永久保存檔案移轉檔案管理局前  
• 電子檔案辦理轉置、資訊系統重新設計、升級或移轉
(交)作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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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理與鑑定關係(續) 

7 

 
 
 
 
 
 
 
 

 
 
 
檔案清理作業 
 

移轉 

機關典藏 

銷毀 

｛ 

檔案鑑定 

2.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1.劃定檔案清理範圍 

3.進行檔案清理處置 

檔案清理作業 

劃定檔案清理範圍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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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劃定檔案清理範圍 

依據機關檔案數量、人力、保存狀況、空間等資源，
依類別或年度等，研訂檔案清理計畫，確立檔案清
理範圍、作業時程 

範圍劃定 

屬非例行性且案情具關聯性之業務性檔案 
 不應僅劃定以1年為清理範圍，應考量檔案案情完整性，
將全案納入清理範圍，且屆滿保存年限之定期檔案及永久
檔案應併同鑑定保存價值。 

 從早期檔案分階段辦理，如以5年或10年為區間或依中長
程計畫等劃分；或配合檔案管理局國家檔案徵集計畫分階
段辦理。 

機關業務屬執行性質者，得依實際需要規劃清理。  

9 
9 

10 

檔案鑑定原則 

客觀的觀點 

客觀原則 

不受媒體拘泥原則 

全面的觀點 

完整原則 

機關層級 

檔案之重要性、獨特
性、代表性、完整性 

•歷史的觀點 

–需求原則 

–先例原則 

•發展的觀點 

–彈性原則 

•效益的觀點 

–去蕪存菁原則 

 

二、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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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保存年限 
及清理處置參考 

確立目的 
與範圍 

分析機關 
背景與 
檔案概況 

選擇 
鑑定方式、 
方法與基準 

分析 
檔案價值 

提出 
鑑定結果 

撰寫 
鑑定報告 

檔案鑑定作業步驟  

選擇鑑定方法 

邀請 
學者專家 

公聽會、 
焦點群體座談 

公開徵詢 
大眾評論 

業務單位 
會審 

檔案內容實地審查 

擇選代表性 
檔案審查 

利害關係人 
參與分析 

擇鑑定基準 
進行檢核 

 
調查、訪問 

相關人、事、物 
 

檔案價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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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準 說      明 

原有價值 檔案之本質、內容、形式 

行政稽憑價值 組織職能運作、決策與事證 

法律價值 權益保障 

資訊價值 作為研究素材 

歷史價值 保存典章制度及史料 

管理成本 保管與修護成本 

風險評估 未妥適留存之影響 

選擇鑑定基準 

分析檔案保存價值 

14 

列為國家檔案 

  機關永久保存 

  機關定期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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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重要性的判斷 

本機關於該項業務之權責 

主辦、協辦、配合上級或他機關作業 或是 

審核、備查、轉知 

業務涉及之對象、執行重點或範疇 

從檔案應用思考檔案保存價值 

15 

Q2:請問財政部檔案中，有關『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之相關文件，是否應永久保存？ 

檔案銷毀作業 

檔案移轉作業 

其他檔案清理處置 

機關自行永久保存 
• 彰顯機關歷史發展、職能或業務活動者 

• 具機關行政稽憑或法律價值者 

• 屬主管法令規定，但未涉國家層面者 

• 涉個人權益者 

調整定期檔案之保存年限 

 

 

三、進行檔案清理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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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檔案法第12條 
 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存年限或未依法定程序，不得銷毀 

 各機關銷毀檔案，應先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目錄，送交檔案
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第8條至第18條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第16章 銷毀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作業指引 

 

 

 

 

 

         

如何做檔案銷毀? 

判斷檔案價值 

風險評估 

- 檔案未妥予留存，對於機關業務運作及利害 

  關係人利益之影響 

考量檔案銷毀風險 

 利益衡量的結果    

   管理成本  + 發揮檔案管理效能   

      VS  

      檔案不當銷毀   風險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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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擬銷毀 

檔案範圍 

編製檔案 
銷毀目錄 

 
送會相關業務 
單位表示意見 

 

制定檔案 
銷毀計畫 

 
依規定程序 

送審 
 

執行檔案 
銷毀及辦理
後續作業 

檔案銷毀作業程序 

辦理檔案 
保存價值鑑定 

劃定擬銷毀檔案範圍 

數量大 

涉及業務範圍層面較為複雜、廣泛 

後續審核不易 

 

 

 

清查 

• 依檔案管理系統產出目錄逐案或逐件核對 

 
20 

分階段辦理檔案銷毀 

前
置
準
備
工
作 



2014/11/14 

11 

編製檔案銷毀目錄 
得以案卷或案件為單元編製 

可運用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產出或人工書寫或以
文書軟體製作 

案卷單元之檔案銷毀目錄，其目錄所列案名及
案情摘要等應具體呈現檔案內容 

檔案銷毀目錄應裝訂成冊，並加裝封面，每冊
以不逾3公分為原則。 

目錄格式請參考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6章
銷毀或至本局網站(www.archives.gov.tw)下
載(首頁(檔管人員) »檔案法規 »作業規定 »
作業須知、案例及表格 »表格下載)  

21 

22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Default.aspx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Default.aspx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Default.aspx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Default.aspx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Publish.aspx?cnid=55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Publish.aspx?cnid=249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Publish.aspx?cnid=558
http://www.archives.gov.tw/Chinese_archival/Publish.aspx?cnid=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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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內外部審查 

審查者 

業務單位、上級機關、史政機關、檔案管理局 

審查原則 

應列為永久保存者 

未逾法令規定保存年限 

內外在使用需求 

涉民眾重大權益 

未了案件 

 
檔案銷毀目錄核審作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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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目錄核審作業 

 機關內部初審 

25 

檔案具續存 
或永久保存價值 

涉內外在使用需求(如業務使用需要，尚
具行政稽憑價值者) 
彰顯機關重要業務職掌功能者 
反映時代背景，具歷史文化/資訊價值者 
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審核作業須知所列之
留存案例 

應踐行之行政程序 

 會計檔案應先經該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
關同意銷毀 
 機密檔案，未經解密，不得銷毀 
 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通知單及紀錄單，應俟原檔案已完成解密 
 

符合銷毀條件 
 

 全案或全卷已屆滿保存年限之定期檔案 
 已屆GRS、區分表、業務相關法規或內
部作業規範規定之保存年限 
 非未了案件或未影響民眾重大權益 
 業務單位未註記為續存者 

應載事項與格式均

依規定填列 
確實記載文件產生日期及保存年限 
案由或案情摘要應具體揭示案情 
 

逐案審查 

26 

案情摘要未著錄結案情形(訴訟類檔案) 

未著錄判決結果或
結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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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從案名與案情摘要中，
無法得知該會議性質，
因而無法判定該檔案之
重要性 

案情摘要未具體著錄內容(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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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業務單位註記續存者 

仍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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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保存年限調整與註記 

各機關定期保存檔案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
存，因檔案保管空間需求，擬調整原定保存年限
者，其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之紀錄，應
至少保留至檔案原定之保存年限。 

檔案保存年限有調整者，除應載明其原定保存年
限外，另應敘明其調整原因及調整後保存年限。 

經史政機關檢選之檔案，應分別於檔案銷毀目錄
及檔案銷毀計畫註記。 

目錄劃刪或註記調整保存年限者，應蓋章，以明
權責。 

31 

制定檔案銷毀計畫  

銷毀計畫記載事項 
檔案年度、數量、存放地點 

檔案銷毀目錄送核冊數 

史政機關檢選情形 

 史政機關名稱及檔案件數 

擬銷毀時間、地點及方式 

檔案符合基準情形 

 符合基準類別  或  符合基準項目編號 

備註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者，請註記鑑定報告檢附情形 
32 

擬提供史政機關之檔
案，應經本局核准後，
方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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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銷毀計畫 

33 

 

 
        （機關全銜） 檔 案 銷 毀 計 畫 
 

  銷銷  毀毀  檔檔  案案  現現  況況  

檔檔案案年年度度  數數量量  檔檔案案存存放放地地點點  
檔檔案案銷銷毀毀目目錄錄  

送送  核核  冊冊  數數  

史史政政機機關關檢檢選選情情形形  

機機關關名名稱稱  數數量量  

            

銷銷  毀毀  檔檔  案案  作作  業業  

擬擬    銷銷    毀毀    時時  

間間  
擬擬    銷銷    毀毀    地地    點點  擬擬    銷銷    毀毀    方方    式式  

      

檔檔  案案  符符  合合  基基  準準  情情  形形  

  

備備          註註  
  
  

填填          表表      說說      明明：：  
一、「數量」欄，請視檔案銷毀目錄編製情況填列擬銷毀檔案總案卷數或總件數；例如： 
(一) 以案卷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錄者，銷毀檔案數量計 10案 50卷，請填列 10 案(50 卷)。 
(二) 以案件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錄者，銷毀檔案數量計 100 件，請填列 100 件。 
二、「檔案符合基準情形」欄，請填列擬銷毀檔案符合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類別或基準

應為送審目錄的冊數 

應為報送銷毀檔案的數量 
 

檔案銷毀計畫(續) 

檔案符合基準情形 
銷毀目錄已記載基準編號者，得免記載 

記載檔案符合基準之類別或編號 

 
例1:分類號○○○及○○○，符合○○類基準所定保存年限。 

例2:除分類號○○○外，餘均符合○○類基準所定保存年限。 

 

例示: 
–說明: ○○自來水事業處擬銷毀分類號100水表管理、分類號300 

       人力評鑑、分類號301分發訓練、分類號400出納帳表等檔 

       案，經檢視僅分類號100檔案，不適用各類基準所定保存年限。 

 

–記載：除分類號100外，餘均符合人事類、行政類基準所定保存年限。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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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計畫及目錄送核 
檔案銷毀目錄得先提供史政機關檢選 
作為史料研究及文獻編纂參考,充分發揮檔案功能 

送上級機關 

 上級機關對於所屬送審之檔案銷毀計畫、銷毀目錄或鑑定
報告，應進行審核 

目錄及計畫之記載是否符規定 

擬銷毀檔案是否屆保存年限、有無涉及未了案件或影響
民眾重大權益、是否具永久保存價值，提出移轉或由機
關續管等建議 

檔案審查時得視檔案性質，向業務單位諮詢、會審、實
地查閱檔案或學者專家評估等 

函送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函送資料  檔案銷毀計畫及檔案銷毀目錄 

           辦理檔案鑑定者：併附檔案鑑定報告 35 

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作業指引 

審查意見 

同意銷毀 

移轉為國家檔案 

具社會文化保存價值 

重大公共建設 

其他 

延長保存年限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重大輿情個案 

清理處置列屬「屆期後鑑定」 
36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492&p=1761
上級機關審核所屬檔案銷毀目錄作業指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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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續） 

是否踐行法定程序 

 機密檔案；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通知單及紀錄單 

 會計檔案 

其他 

案名不妥適 

案情摘要過於簡略、未綜整 

相關法令定有保密義務者 

案由僅著錄函轉某機關函件而未含具體內容 

審查意見 

37 

序號 查 核 項 目 查核情形 

1 
檔案銷毀計畫 
 

1.1 
擬銷毀檔案涵蓋年度是否正確 
 

1.2 
擬銷毀檔案數量與檔案銷毀目錄送核冊數是
否正確 

1.3 
經史政機關檢選註記者，檢選情形是否覈實
填列 

1.4 
符合基準表情形是否覈實填列（如已於檔案
銷毀目錄註記者，得免記載） 
 

審查意見（檢核表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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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 核 項 目 查核情形 

2 檔案保存年限及清理處置 

2.1 是否具永久保存價值 

2.2 
是否已屆各類基準表所定最低保存年限並符
合其清理處置要件 

2.3 
是否已屆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所定保存
年限並符合其清理處置要件 

2.4 
是否已屆業務相關法規或內部作業規範所定
保存年限 

審查意見（檢核表2） 

39 

序號 查 核 項 目 查核情形 

3 檔案存毀判定因素 

3.1 案情摘要或案由是否具體揭示案情 

3.2 案由、案名是否著錄「密」或「密不錄由」 

3.3 文件產生日期、保存年限等事項是否著錄完整 

審查意見（檢核表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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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查 核 項 目 查核情形 

4 檔案銷毀應行程序 

4.1 
是否包含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通知單及紀錄單 

4.2 案由、案名以外之目錄相關欄位是否著錄「密」 

4.3 是否包含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 

審查意見（檢核表4） 

41 

序號 查 核 項 目 查核情形 

5 其他輔導所屬應改善事項 

5.1 
分類編案是否妥適(如不同案情併入同一分類
號或案名與案情不符) 

5.2 
目錄著錄資訊是否妥適(如檔號之年度號未以
文件產生日期之起始年著錄；案名、案由、案
情摘要過於簡略，或以外文著錄者) 

5.3 
目錄是否重複報送(如案件案卷層級目錄重複
報送或部分目錄重複編製) 

5.4 相關註記、用紙及裝訂是否妥適 

5.5 
其他(請敘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意見（檢核表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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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檢視有無不應銷毀之情形 

補行建檔 

修正案名、案情摘要或案由 

註記 

續存作業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移轉（交）作業 

依審查意見進行初步處理 

43 

檔案銷毀計畫或銷毀
目錄之各項註記不得
以鉛筆為之 

執行檔案銷毀 
安全事宜 
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 

運送過程之安全 

執行銷毀 
派員監毀 

44 

•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 
•焚化 
•擊碎至內容無法辨識 
•化為粉末 
•消磁 
•消除電子檔或重新格式化 
•其他足以完全消除或毀滅檔案
內容之方法 

電子檔案執行銷毀時其他應注意事項 
 機關檔案管理人員會同相關資訊人員辦理 

 除保留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內之檔案銷毀目錄外，應
刪除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或其儲存媒體之其他關聯紀
錄及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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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因特殊狀況銷毀或毀損處理 

檔案變質 
照片之底片、幻燈片、電影片等檔案，因變質至軟化、膠黏化而散

發有毒物質者 

逕行銷毀後，擬具報告函送檔案管理局備查 

遇戰爭、暴動或事變 
駐外館或單位遇事，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利益，而須即時銷毀檔案 

逕行銷毀後，擬具報告函送檔案管理局備查 

45 

天災或事故 
檔案遇地震、水災等，經鑑定可修復者應儘量修復 

經鑑定無法修復者 

將檔案毀損原因、已毀損檔案之檔號、案名及數量等情形，擬具檔
案鑑定報告陳權責長官核准後函送檔案管理局備查，始得銷毀 

法源：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14、15條  

水損檔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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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清理後續作業 

相關目錄註記 

註記核淮銷毀文號及銷毀日期 

應於檔案銷毀後1個月內，分別於檔案銷毀目錄及案卷
目次表註記之；但全卷銷毀者，其案卷目次表得不註
記之 

檔案已編目建檔者，應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註記之 

(註記”提供史政機關”及其名稱)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經史政機關檢選，且經管有機關
同意者，應造具檔案清冊（雙方各執乙份）併同檔案
送交史政機關 

檔案已編目建檔者，應於檔案管理資訊系統相關欄位
註記”提供史政機關”及其名稱 

47 
47 

檔案清理後續作業(續) 

前已辦理目錄彙送者 

移轉/銷毀註記 

將註記修正後之檔案目錄轉出電子檔 

依目錄彙送期程重新辦理彙送 

註記上級機關及檔案管理局核復留存意見 

檢視其他關聯案件，併予調整保存年限 

將審核意見註記於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檢討該類檔案之保存年限，作為修正檔案保存年
限區分表之參考 

4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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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銷毀 

不只為了銷檔案 

法定程序仔細瞧 

屆期檔案處置好 

檔案清理煩惱少 

結   語 

49 

機密檔案管理 

50 

相關法令 
機密檔案範圍 
機密分級 
解密條件及    
保密期限 
歸檔點收 
立案編目作業 
 
 

保管原則 
檢調作業 
解降密檢討及     
後續處置 
清理作業 
調離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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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法 令 

檔案法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 

文書處理手冊 

51 

機密檔案範圍 

國家機密 
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必要，對政府機關持
有或保管之資訊，依法核定機密等級者。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條） 
 

一般公務機密 
一般公務機密，指本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除國家
機密外，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 

（文書處理手冊#51） 
 

※保密義務 
特定身分的公務人員，檢察官、稅捐稽徵人員、司法
警察…… 

特定的專業人士或民眾，銀行家、醫師、藥師、民
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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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分級 

國家機密三級制 

絕對機密 

 

極機密 

 

機密 

 

一般公務機密 

密 

53 

法源：國家機密保護法第4條 

法源：文書處理手冊#51 

解 密 條 件 

解密條件 
本件於公布時解密 

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 

附件抽存後解密 
適用於附件已完成機密等級及解密條件標示者 

其他 
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檢討後辦理解密 

相關法源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1條第1及2項、第13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3項 

 文書處理手冊31(3)、53、6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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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期 限 
國家機密（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1條） 
絕對機密－不得逾30年 

極機密－不得逾20年 

機密－不得逾10年 
 法源： 

–國家機密保護法11條第1及2項、第13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3項  

55 ◎國家機密依規定變更機密等級者，其保密期限仍自原核定日起算 

保密期限30年 

保密期限20年 

保密期限10年 

保密期限 

保 密 期 限 

56 

一般公務機密 

於主管專業法規中加以規範保密事項，並
以內部行政規則規範管制作業程序 

•相關法源： 

–文書處理手冊#31(3)、51-54、57 

–法務部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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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檔 點 收 

規定事項 

使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裝封 

依實註記封套封面欄位 

封套封口處簽章，並得加註簽封日期 

檢視封套封面上記載事項與歸檔清單符合與否
（不得拆開封套) 

封套上記載不全者，應退回補正 

法源：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4條 

57 

機密檔案專用封套 

規格：36cm ╳ 25cm 

封面欄位應載項目 
單位名稱 

收發文字號、分類號 

案由或案名 

頁數、件數、附件數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 

保存年限 

機密等級 

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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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密
檔
案
專
用
封
套
樣
式 

年度號 
分類號 
案次號 
卷次號 
目次號 

 

  

 

  

 

（機關全銜）機密檔案專用封套 

  

 
收發來文
字號 

 

  

  
單位名稱 

  

 
 

案由
（名） 

 

  

  
 

案卷內文
件起迄日

期 
 

  

 
 
 

頁數 

 

  

 

 
件數 

 

  

 

 
附件
數 
 

  

 
 
 

機密等級 
 

  

  
 

保密期限
或 

解密條件     

 

  

 

 
保存年限 

 

  

 

 
備註 

  

 

扼要記載案件或案卷內容， 
惟不得揭示機密性或敏感性內容 

（例如：檢舉人姓名） 
應注意保密相關規定 

機密等級、保密期限
或解密條件是未來檢
討解降密的重要資訊 

※機密檔案解密後封套是否保留? 

檔案之保存年限，係指檔案所具有之使用價值而有必要保存
至一定之期間，並應依其性質及價值，區分永久保存或定期
保存 

保存年限之判定，不因機密或一般檔案而有不同 

保密期限者，指依機關業務或職掌，於國家安全、利益或公
務機密之維護，有必要保密至一定期限或成就解密之條件 

已屆保存年限之機密檔案，應經檢討延長保存年限，並請承
辦人員修正專用封套記載事項，完成建檔者，檔案管理人員
應修正檔案目錄 

60 

例：文件產生日期：91年2月15日 
    保存年限：5年 
    保密期限：105年2月15日 

應考量訂定保密期限與檔案保存年限之合理性 

可否以機密檔案之保存年限
作為保密期限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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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編目作業 
機密檔案 

分類 
業務承辦人員應就檔案涉及之業務內涵，依機關檔
案分類表賦予適當分類號 

不應單列機密類目 

編案 
依檔案內容、性質及重要性立案 

毋須將機密檔案另立一案 

編目 
依機密檔案專用封套所載內容著錄 

檔案解密後，應檢視修正檔案目錄案由、案名、密
等及附註項等欄位 

機密檔案目錄，不予彙送公布 
61 

  保 管 原 則 
保管原則 
專人管理：機關首長指定專人、檔案管理單位主管 
與一般檔案分別存放 
分級保管：區分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並依機
密等級分別保管；其微縮片或其他複製品亦同 
 

 
具安全防護之保管設備：備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
護箱櫃；必要時，應存放於保險室或密室，並裝置
警報及監視系統 

人員、 物品進出管制 
使用專用封套裝封 
法源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6條至第8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9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8條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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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管 原 則（續） 
機密檔案複製原則 
絕對機密檔案不得複製 

核准層級 

屬國家機密者     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
責人員以書面授權或核准 

屬一般公務機密者     除辦理該機密業務者外，應經
單位主管以上人員核准 

以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時，應指定專人辦理；其複
製儲存，應與一般檔案分開辦理。 

註明原件之機密等級、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複製品字樣
及其份數；如有多份，應註記編號 

複製品應視同原件保管，無繼續使用必要時，應即銷毀 

法源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6條、第17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5條、18條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5條、第26條 63 

檢 調 作 業 
檢調類別 

機關內部借調 
填具調案單 
核定層級 

–一般公務機密     業務承辦單位主管 
–國家機密     除辦理該機密事項業務者外，應
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書面授
權或核准 

借調期限 
–機關逕訂期限 
–屆期如需繼續使用，應提出展期申請（展期核定
層級同調案申請之核定人員） 
–借出之檔案如有必要，得隨時催還 
–借調極機密以上者，應由調案人親自簽收 

法源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4條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9條、第10條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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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調 作 業（續） 

檢調類別 

機關間借調 

書面申請 

–借調期間、承辦單位、承辦人員姓名及有關
聯絡資料 

經機密核定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屆期如需繼續使用，應提出展期申請 
–借出之檔案如有必要，得隨時催還 

法源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1條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1條 

65 

檢 調 作 業（續） 

檢調類別 

依法有權調用 

備函載明法律依據、調用目的、調用期間、承辦
單位名稱、承辦人員姓名及有關聯絡資料 

法源：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2條 

66 

如監察法第26條規定，監察院為行使監
察職權，得由監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員
持調查證，赴各機關部隊公私團體調查

檔案冊籍及其他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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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調 作 業（續） 

機密檔案之遞送 
檔案遞送過程應注意安全維護，必要時得採外封套或用機密
檔案傳遞專用箱盒（袋）等防護措施。 
 法源：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9條 

機密檔案之提供 
應書面告知該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及保密之義務 
借調或調用得提供複製品 

 法源：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13條、 14條 
 

機密檔案之歸還 
借調或調用機關用畢後，應即歸還 
調案人應在機密檔案專用封套簽章後密封，加註歸還日期 
借調極機密以上者，應由調案人親自歸還 

 法源：機密檔案管理辦法14條及第15條 

67 

解降密檢討 

檔案管理人員 
定期清查機密檔案後，請業務單位檢討機密等級（已
成就解密條件或未列解密條件者) 

保密期限屆滿者：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承辦單位
辦理解降密事宜（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7條；國家機密
保護法施行細則第33條；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 

業務承辦單位 

應依有關法規之規定，主動辦理機密檔案之機密等級
變更或解密事宜。 

法源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 

 文書處理手冊#71、7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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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降密檢討(續) 

變更或解除機密權責 

業務單位主動辦理或應依檔案管理單位定期清查機密檔

案之通知或依其他機關來文建議，將原案卷調出審查 

原核定機關 

 填具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及機密等級變更或註

銷通知單，通知受文機關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

程序 

非核定機關 
 原受文機關依核定機密之機關通知辦理 

 原受文機關經主動檢討機密文書需變更機密等級或已無繼

續保密之必要時，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

單，建議原核定機關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程序 
69 

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條件者 

70 

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 
註銷處理意見表、通知單及 
紀錄單，應俟原檔案於機密 
等級註銷並屆保存年限後， 
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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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降密檢討(續) 

原機密核定機關組織調整 

原核定機關裁併或職掌調整 
由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辦理 

無業務承接機關者 
由原核定機關之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為之 

法源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之1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9條 
71 

未標示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條件者 

解降密檢討(續) 

一般公務機密： 
其保密期限已屆或條件成就時，應依標示辦理變更或
解密，由檔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承辦單位依文書處理
手冊七十三(一)4規定辦理。（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2條、
文書處理手冊73(2)) 

國家機密： 
保密期限屆滿或解密條件於保密期限屆滿未成就視為
已成就者：自動解除機密，無須經原核定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之核定或通知。（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7條、國家機密
保護法施行細則第33條） 

解密條件成就者：應由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
定權責人員核定後解密，並通知有關機關；涉其他機
關業務者，應會商該他機關（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0條、第
28-31條） 72 

已標示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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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後續處置 
解密後相關作業 
案卷封面及文件機密等級以雙線劃除 

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7條第4項規定 

–於左右兩側或其他明顯之處，註記解除機密或變
更後之新機密等級、保密期限等事項  

文書處理手冊#73(1)-4 

–於明顯處浮貼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紀錄單
（戳）  

以上作業，權責人員請依機關權責分工逕為決定 

前曾完成複製儲存者，應配合更新影像檔 

目錄補正處理 
就檔案內容及形式特徵依實編目補正 

 案名、案由、密等、解降密附註說明等 

依一般檔案管理之 73 

74 

  

 

 

(機關全銜)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檔號 

  

 

原機密案件 日期 
  

 
文號 

  

 

 

文別 
 

  

 

案由 
  

 

受文機關 
  

 

抄送 
副本機關 

  

 

原機密 
等級 

  

 

新機密等 
級或註銷 

  

 

變更機密 
等級理由 

  

 

備考 
  

 

陳核 
  

 

  

 

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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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 
通知單 

主旨：（原發文機關）０年０月０ 日０
０字第００００號（文別），有關（案
由）一案原為（原機密等級），請惠予
（變更為新機密等級或註銷）。 

 

 

 

75 

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建議單 

主旨：有關（來文機關）０年０月０日００字
第００００號（文別），建請惠予（變更或
註銷）其機密等級。 

說明：有關前述文之（案由）一案，原為（原
機密等級），因（建請再分類理由），建請
惠予（建議再分類等級）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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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機關全銜)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通知機關 
(原機密案件核
定機關)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原機密案件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新等級或註銷 

  

 
登記人  ( 職 稱 ) 

 ( 姓 名 ) 

 ( 日 期 ) 

 

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紀錄單 

清 理 作 業- 移 轉 

永久保存檔案 

機密檔案屆臨移轉年限，移轉前應依法檢討
辦理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事宜 

經檢討仍維持機密等級者，仍應辦理移轉 

法源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3條 

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3條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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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理 作 業- 銷 毀 

定期保存檔案 

屆滿保存年限者 

機密檔案非經解密，不得銷毀 (機關檔案
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14條第1項者除外) 

完成解密程序者，始得依規定辦理銷毀 

 

法源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18條、文書處理手冊
75(7) 

79 

80 

誰來辦理移轉 

及銷毀??? 

機密檔案之移轉及銷毀，應由機關首長指定
專人辦理，並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法源：機密檔案管理辦法19條 

國家機密因戰爭、暴動或事變之緊急情形，非
予銷毀無法保護時，得由保管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銷毀後，向上級機關陳報。其屬檔案法
規定之檔案者，應即通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法源：國家機密保護法16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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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離職規定 
◎公務員於職務移交或離職時 
 應將其職務上掌管之檔案連同辦理移交，並應保持完
整，不得隱匿、銷毀或藉故遺失 法源：檔案法第13條 

 

◎機密案件管理人員調、離職時 
 應將所保管之機密文書，逐項列冊點交單位主管或其
指定人員     法源：文書處理手冊#74 

 應列冊將保管之機密檔案點交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
檔案單位主管 法源：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9條 

                         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第21條 
 

◎調案人員調、離職時 
 調、離職人員如有借調檔案，應全部歸還，不得轉借 
 借調檔案如屬依法調用或機關借調且未屆滿歸還期限
者，應依相關規定列為職務移交事項                                                                                                                                                          
法源：機關檔案檢調作業要點第1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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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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